
台湾文化交流签证

产品名称 台湾文化交流签证

公司名称 深圳市口岸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常平星汇营业部

价格 800.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东莞市常平镇板石村“星汇中心”写字楼5层503
A号

联系电话 0769-81018520 13713576877

产品详情

一、依据：（一）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许可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二）大陆地区
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邀请单位及应备具之申请文件表。二、申请资格及随行人员资格条件：（一
）申请资格：１、请参阅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邀请单位及应备具之申请文件表。２、大
陆地区人民在大陆地区行政、党务或其他公务机关（构）任职，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直辖市、县
（市）政府或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邀请，得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来台从事与业务相关交流活动或会
议。（二）申请随行人员资格条件：１、当事人因年满六十岁行动不便或健康因素须专人照料者，得同
时申请配偶或直系亲属一人陪同来台。２、大陆地区学术科技人士申请来台参与学术科技研究、大陆地
区产业科技人士乙类及丙类来台从事产业科技活动核定停留期间逾四个月者，与大陆地区杰出民族艺术
及民俗技艺人士来台传习、大陆地区体育人士来台协助国家代表队培训核定停留期间逾六个月者，得准
许其配偶及十八岁以下之子女同行来台。停留期间届满后，应由邀请单位负责其本人及其同行之配偶、
子女之出境事宜；上述人士在台停留期间，因故须短期出境时，应由邀请单位代向主管机关申办入出境
手续，并由主管机关核发三个月效期之入出境许可证；逾期未返台者，如须再行来台，应依本办法规定
重新申请。３、大陆地区大众传播人士未满十八岁者，得同时申请直系亲属一人陪同来台；大陆地区演
员申请来台拍片，得申请助理人员五人陪同来台。４、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申请来台参加经相关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认定之国际会议或重要交流活动者，得申请配偶及直系亲属一人同行来台。５、大陆地区经贸
专业人士庚类担任台湾地区投资事业之负责人，来台从事经营、管理、执行董监事业等活动及大陆地区
经贸专业人士辛类，得申请其配偶及子女同行来台，同行来台之未满十八岁子女，得依规定申请入学。
三、应备文件：（一）申请书：１、我司提供样本；２、检附之照片为，最近1年内2吋半身正面脱帽照
片(直4.5公分，横3.5公分，人像自头顶至下颚之长度不得小于3.2公分或超过3.6公分，白色背景正面半身
彩色照片) ，应与所持大陆地区居民身分证、大陆地区所发往来台湾通行证或护照（以下简称居民身分证
、通行证或护照）能辨识为同一人。３、通行证、护照或居民身分证基本资料与照片同一页者，影本贴
于申请书正面。基本资料与照片不同页者，有姓名之基本资料页影本贴于申请书正面，照片页影本贴于
申请书背面。旅居香港或澳门尚未满七年者，加贴港澳居民身分证影本于申请书背面。４、中文姓名如
系简体字，由邀请单位，依据其通行证、护照或居民身分证影本上姓名，于中文姓名栏代填正体字。５
、申请人签章栏，由申请来台从事专业活动之大陆地区人民亲自签名或盖章。６、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申
请进入台湾地区，应以邀请单位之负责人或业务主管为保证人。邀请单位为法人，并于入境申请时表明
愿负担保证人之责任时，亦得担任保证人。保证人应出具亲自签名及盖邀请单位印信之保证书，并由内
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查核。保证人得以一份保证书，检附团体名册，对申请来台之大陆地区专业人士予



以保证。７、有关现(曾)任党政军之资料请据实填写。（二）相关专业造诣或职务证明文件：请参阅大
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邀请单位及应备具之申请文件表之规定。（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直辖市、县（市）政府或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邀请者，得以邀请函代替）。（三）保证书。（经
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直辖市、县（市）政府或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邀请者免附）（四）活动计
划及行程表(请依每日详实填写，但申请来台逾4个月以上者，得依每周或每月行程填写)。（五）团体名
册。（六）邀请函影本。（七）邀请单位之立案证明或登记证明影本，但人民团体（或公会、协会）应
附立案或登记满一年证明影本，并附最近一年会务（含预算、决算报告）经主管机关备查文件及相关专
业活动纪要。（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直辖市、县（市）政府或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邀请者免
附）（八）亲属陪同来台者应出具亲属关系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九）其他证明文件。（十）委托
书（代申请人非邀请单位负责人者，均须附委托书。委托书之委托人栏位盖邀请单位印信或公司章及负
责人章并黏贴受托人身分证正、反面影本，如受托人系代办业者，应加盖公司印信或公司章及负责人章
）。(十一)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从事专业活动者，入境时应备有回程机（船）票。但
经许可来台停留期间逾六个月者，不在此限。大陆地区专业人士在第三地区，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从事
专业活动者，入境时应持有效期间之第三地区居留证或再入境签证。四、申请方式及时间：（一）申请
方式：１、在大陆地区者：由邀请单位代向本署各县市服务站申请（应备文件正本一份、影本二份）。
２、旅居第三地区者(含港澳)：以分开送件方式，由申请人检附入出境许可证申请书、大陆地区居民身
分证、其他证照或足资证明身分文件影本、来台目的说明书及预定行程表（如行程急迫，请另备具上述
文件之电子档）向我驻外使领馆、代表处、办事处或其他经政府授权机构(以下简称驻外馆处)申请并缴
交证照费；邀请单位另检具应备申请文件一式三份及驻外馆处收据影本，代向本署各县市务站申请（证
照费由申请人于海外送件时缴交）。但该地区无驻外馆处者，得由邀请单位代向主管机关申请。３、大
陆地区人民已取得台湾地区不动产所有权申请来台从事专业活动，在大陆地区者，由申请人附具委托书
委托台湾地区人民，代向主管机关申请；在第三地区者，由申请人向我驻外馆处申请，但该地区无驻外
馆处者，得由申请人向主管机关申请。（二）申请时间：１、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申请来台从事专业活动
，应于预定来台之日十四日前提出申请。２、大陆地区学术科技人士来台参与学术科技研究，或从事学
术科技活动，其提出申请之期间，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另定之。（三）办理天数：如无须补件或特殊
情况，10个工作天。五、在台停留期间及陪同人员：（一）一般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之停留期间，
由主管机关依活动行程予以增加五日，但自入境翌日起不得逾二个月。停留期间届满得申请延期，延期
期间依活动行程核实许可，每年在台总停留期间不得逾四个月。但经贸专业人士来台参观展览或参加展
览者，不得延期。因年满六十岁行动不便或健康因素须专人照料，得同时申请配偶或直系亲属1人来台。
（二）大陆地区卫生专业人士来台研习、临床教学或研究：每次停留期间，自入境翌日起算，不得逾一
个月，停留期间届满得申请延期，延期期间依活动行程核实许可，每年总停留期间不得逾二个月。（三
）大陆地区宗教人士来台研修宗教教义：每次停留期间不得逾一年。（四）大陆地区文教人士来台讲学
、研修：停留期间不得逾六个月。但讲学绩效良好，或经教育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延长来台研修期间者，
得申请延期，总停留期间不得逾一年。（五）大陆地区大众传播人士：来台参观访问、采访、参与电影
片制作或制作节目者，停留期间不得逾六个月。大陆地区大众传播人士未满十八岁者，得同时申请直系
尊亲属一人陪同来台；大陆地区演员申请来台参与电影片制作或制作节目并担任主角者，得申请助理人
员五人陪同来台。（六）大陆地区杰出民族艺术及民俗技艺人士：停留期间不得逾一年。但传习绩效良
好，延长可产生更大绩效，或延伸传习计画，以开创新传习领域者，得申请延期，其期限不得逾一年；
总停留期间不得逾二年。核定期留期间逾六个月者，其配偶及十八岁以下之子女得同行来台。（七）大
陆地区科技人士申请来台参与科技研究或大陆地区产业科技人士乙类及丙类来台从事产业研发或产业技
术指导活动：停留期间不得逾一年。但研究发展或技术指导成果绩效良好，继续延长将产生更大绩效，
或延伸研究发展计画，以开创新研究领域者，得申请延期；总停留期间不得逾六年。核定停留期间逾四
个月者，得准许其配偶及十八岁以下之子女同行来台。（八）大陆地区体育人士来台协助国家代表队培
训：停留期间不得逾六个月。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请延期，且核定期留期间逾六个月者，其配
偶及十八岁以下之子女同行来台：１、培训绩效良好，有必要延长停留者；其总停留期间不得逾一年。
２、办理亚洲运动会及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家代表队培训者；其总停留期间不得逾六年。（九）大陆地区
经贸专业人士庚类担任台湾地区投资事业之负责人及大陆地区经贸专业人士辛类：来台从事经营、管理
、执行董、监事业务等活动，每次停留期间不得逾一年，并得申请配偶及子女同行来台，且未满十八岁
之子女得依规定申请入学。（十）大陆地区人民已取得台湾地区不动产所有权：停留期间及入境次数，
不予限制。但每年总停留期间不得逾四个月。（十一）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申请来台参加经相关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认定之国际会议或重要交流活动者，得申请配偶及直系亲属一人同行来台。六、许可证种类及



其效期：（一）单次入出境许可证：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从事专业活动者，发给单次
入出境许可证，其有效期间自核发之翌日起算为三个月；因故未能于有效期间内入境者，应重新提出申
请。（二）逐次加签入出境许可证：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经许可得发给逐次加签入
出境许可证，其有效期间自核发之翌日起一年或三年：１ 、大陆地区体育人士来台协助国家代表队培训
。２、大陆地区科技人士经许可来台从事科技研究及大陆地区产业科技人士来台从事产业科技活动。３
、大陆地区专业人士须经常来台，经主管机关或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有必要。４、大陆地区人民已
取得台湾地区不动产所有权者，得申请1年逐次加签许可证。申请加签应备文件为入出境许可证、申请书
、行程表及邀请函。（三）多次入出境许可证：１、大陆地区学术科技人士及大陆地区产业科技人士持
单次或逐次加签入出境许可证入境后，得向主管机关申请换发六年内效期多次入出境许可证。申请换发
应备文件为申请书、说明书、邀请单位说明函并缴回原证。２、大陆地区经贸专业人士以庚类专业资格
申请来台投资，经主管机关许可后，申请来台从事开业准备行为者，经许可得发给一年效期多次入出境
许可证。 ３、大陆地区经贸专业人士庚类担任台湾地区投资事业之负责人，来台从事经营、管理、执行
董、监事业务等活动及大陆地区经贸专业人士辛类，其本人、配偶及子女，得申请三年效期多次入出境
许可证。七、延期停留方式：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从事专业活动，依规定申请延期者
，应于停留期间届满五日前，备齐下列文件，由邀请单位向本署申请办理。但经许可停留期间在十二日
以下者，应于停留期间届满二日前提出申请：（一）延期申请书。（二）入出境许可证。（三）延期计
画书及行程表。依第七点第四款至第八款规定申请延期者，应于期间届满十日前向主管机关申请。大陆
地区杰出民族艺术及民俗技艺人士应检附具体计画书；大陆地区学术科技人士应检附参与学术科技研究
申请书，并同前项文件申请办理。八、变更行程：（一）大陆地区专业人士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从事专
业活动，其主要专业活动，不得变更；来台日期或行程有变更者，邀请单位应于入境前检具更新行程表
送主管机关及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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